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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文苑工程 8#、11#楼项目
委托担保合同






[bookmark: _GoBack]甲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河南融辉工程担保有限公司
签署时间：2025年 07 月 31 日






委托人（甲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 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陈吴乡新宁大道与姑洗路交叉口西北角山水文苑营销中心1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辉        
电话:    /    

受托人（乙方）： 河南融辉工程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林州市红旗渠大道总部大厦B座四楼030
法定代表人：           贾潇雨                               
电话：              0371-60171699           

甲方因经营需要，特委托乙方作为保证人，由乙方向甲方指定的受益人开立保函，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开立保函并提供保证担保。现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担保事项
1. 保函主要内容如下：
（1）项目名称：山水文苑工程 8#、11#楼
（2）受益人：中创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保函金额：￥2264210.00元 
（4）保函类别：工程款支付保函
（5）担保期限：  18个月 
第二条 费用
  甲方应在保函开立之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担保费：合计人民币 ¥：4500.00元 （大写：肆仟伍佰元整）。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按 6 %计算。
计费期间自 2025 年 07 月 30日至2027年01月30日止，如超出计费期间仍逾期未支付担保费的，按照LPR的4倍计算利息。
收款账户：
户名：河南融辉工程担保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
账号：41050160610800001425
第三条 除乙方全部或部分放弃外，同时具备了下列条件后，乙方为甲方提供担保：
（1）本协议正式生效；
（2）甲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了本协议第二条全部费用；
（3）乙方已完成项目所需要的调查和审核。
第四条 甲方对乙方做出如下承诺：
4.1担保期间内甲方应根据乙方的要求提供与保函相关的项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资料、甲方营业执照、资质证明及相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4.2担保期间内接受乙方对在保项目的风险检查监督，包括但不限于：检查甲方的生产经营，对项目进行实地勘察等。如甲方不配合乙方开展上述风险检查监督工作，即视为甲方违约。
4.3担保期间内，甲方如要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或向他人借款，可能影响其对乙方偿债能力的，应当提前书面通知乙方并征得乙方书面同意。
4.4担保期间内，甲方如发生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住址、经营范围、注册资金变更等事项，或者发生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联营、合并、兼并、分立、合资等情形，甲方应立即不迟延地通知乙方。
4.5担保期间内，甲方如发生停业整顿、解散、破产、被有关机关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等情形，或者发生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或发生较大诉讼、仲裁等情形，或者发生在保项目停工、停产或其他项目中止等一切可能引起保函受益人索赔的情形，甲方应当在上述情形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通知乙方。甲方应按乙方要求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缴存与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保函金额等额的保证金或提供乙方认可有效的其他反担保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或其他第三方向乙方提供的抵押、质押等反担保）。如甲方未履行前述约定的，则视为甲方违约。
4.6甲方知悉并理解保函开立的营业规则，不对因上述营业规则实施而造成无法开立保函、保函形式和内容未达到甲方要求等结果提出任何异议。
4.7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与保函受益人变更保函或保函项下基础合同或协议内容，否则乙方有权拒绝甲方委托，或者要求甲方追加反担保措施。
4.8保函有效期间届满或乙方担保义务履行完毕，甲方应将保函原件收回并退回乙方。如果保函原件无法退回，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相关说明或有效的证明材料。
4.9乙方按照本协议项下保函履行相关义务，或乙方履行因保函引起的其他赔付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保函无效而承担的赔偿责任等)，无论乙方支付的赔付款项是否超出本协议及保函约定的担保金额(或保函金额),也无论乙方实际履行义务的时间是否超出保函约定的有效期、担保期间，乙方在保函项下的赔付款项及乙方因履行赔付义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仍然构成本协议书项下甲方对乙方的债务，亦构成本协议书项下反担保的担保范围。
4.10乙方在收到保函的索赔通知或承担担保责任通知及其附属资料后，乙方在审查上述资料后，有权独立判断索赔要求以及索赔金额是否符合本协议项下担保协议或合同的约定，但在做出对外赔付决定前，乙方应立即书面通知甲方索赔详情及拟赔付金额。甲方如能在此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索赔存在重大争议或不符合基础合同约定（例如受益人存在严重违约），乙方应暂缓赔付，并与甲方及受益人协商解决。若协商未果或甲方未能在该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乙方有权进行赔付。
4.11在遵循本协议第4.10条约定的前提下，一旦乙方担保的保函发生索赔，具体的赔付流程或方式由乙方决定，乙方可根据保函的要求直接将索赔款支付给保函受益人，乙方在保函项下担保责任即解除，甲方对此无任何异议，甲方对乙方赔付的合理性及金额有异议的，有权在乙方赔付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协议争议解决条款处理。乙方赔付后即可直接向甲方追偿及要求反担保人承担反担保责任。
4.12如乙方担保的保函发生索赔，乙方有权从甲方及反担保人向乙方缴纳的所有保证金（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中予以扣除，并享有优先受偿权，甲方对此无任何异议。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甲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协议第二、三、四条所约定的义务，应向乙方支付甲方未履行部分义务所涉金额或给乙方造成实际损失的金额（以较低者为准） 的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如有其他损失，仍应按损失额赔偿乙方。
5.2乙方向保函受益人支付索赔款或因履行责任承担其他赔付或垫付责任后，甲方应在乙方代偿之日起30日内将乙方赔付或垫付的款项偿还乙方，否则即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如下款项：
（1）代偿或垫付的款项本息（利息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收，自乙方代偿之日起至甲方将索赔款本息全额返还乙方之日止）；
（2）按乙方赔付或垫付的款项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违约金；
（3）损害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逾期偿还给乙方造成的直接及间接损失）；
（4）实现上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评估、鉴定、公证、交通等费用）。
第六条	送达地址
为了能及时有效的通知乙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进入诉讼阶段后，法院能有效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乙方提供并确认送达地址如下：
地址：林州市红旗渠大道总部大厦B座四楼030号        
邮政编码：456500         
如乙方的上述送达地址、电话、收件人发生变化，应立即书面通知甲方。否则甲方或司法机关按原地址对乙方发出通知，即视为有效送达。
第七条	本协议第一条项下的担保协议或合同、第三条项下所有反担保合同及法律文件均为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八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执陆份乙方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签章页）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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